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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与法治支撑下监督效能提升的整体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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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湘潭大学 纪检监察研究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监督治理面临任务繁重、范围拓展与期待提升等多重要求，亟
须在理念、方式与体系层面实现系统重塑。数智技术的发展为监督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能力结构，通过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工具的深度介入，监督实现了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由事后问责向事前预警的转变，形成全
链条记录、全过程监控、全要素分析的技术格局。与此同时，在监督权力不断扩展的情形下，法治化运行成为确
保权力规范行使的重要保障。以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为原则构建制度化监督体系，不仅为监督提供边界约束，也
为程序正当、权利保护与制度执行奠定规范基础。监督效能的提升，既体现在政治监督对“国之大者”的聚焦落
实，也体现在监督成果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廉洁治理作为监督实践的价值指向，
通过高压惩腐、系统治本与文化涵养的协同发力，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回应人民期待、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整体
来看，将数智赋能、法治支撑、效能提升与廉洁治理贯通为一体，构成推进监督现代化、实现党自我革命的重要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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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Party self-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supervision governance faces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including heavy workloads, expandi-
ng scope, and heightened expectations, necessitating systematic restructuring at conceptual, m-
ethodological, and systemic level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has pr-
ovided new capabilities for modernizing supervision. Through deep integration of tools like bi
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lockchain, supervision has transitioned from experience—dr-
iven to data-driven approaches, shifting from post-event accountability to pre-event early warn-
ing systems. This has established a technical framework featuring full—chain documentation,
end—to—end monitoring, and comprehensive element analysis. Meanwhile, as supervisory 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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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ity continues to expand, rule—of—law operations have become crucial safeguards for ensur-
ing standardized power exercise. Establishing an institutionalized supervision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disciplinary—legal integration and legal—legal coordination not only defines s-
upervisory boundaries but also lays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for procedural proprie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Enhanced supervisory effectiveness manifests bot-
h in political oversight focusing on "major national priorities" and in translating supervisory o-
utcomes into governance efficiency, transform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stre-
ngths. Integrity governance,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upervisory practices, continuously pu-
rifies the political ecosystem, responds to public expectations, and consolidates the Party's go-
verning foundation through coordinated efforts of high-pressure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sy-
stemic root—cause solutions, and cultural cultivation. Overall, integrat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e-
mpowerment, legal support, efficiency enhancement, and integrity governance forms a critical
pathway for advancing supervision modernization and achieving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Key wo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supervision; Rule of law thinking; Supervision efficiency; Cl-
ean governance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纵深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坚决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我们党始终保持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路径，也为纪检监察工作明确了前进方向。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把
强化监督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积极探索提升党内外监督效能的有效途径[1]。监督作为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要支撑，只有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顺应人民期待，才能真正发挥政治保障作用。在新的
历史方位上，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握大势、因势而谋，坚持在数智赋能中提升监督效能，在法治轨
道上推动廉洁治理，以实际行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证。

新时代的监督治理，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和大党独有的风险挑战，监督不
能停留在传统方式上，而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手段，实现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
变。不能停留在运动式整治，而要依靠制度规范，将监督全过程纳入法治化、规范化、长效化轨
道。不能仅仅着眼于发现问题，而要突出政治监督，强化对“国之大者”的坚守与落实，切实把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底。同时，还必须以廉洁文化为根基，厚植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涵养
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这既是对纪检监察职能定位的全新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把数智监督、法治运行、政治效能、廉洁文化紧密结合，既是对全面从严
治党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也是纪检监察机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唯有
在监督理念、监督方式、监督体系上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回答“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时代之
问，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 数智赋能：纪检监察现代化的技术支撑
将数字技术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深度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方向[2]。要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加强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在监督执纪中的应用。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走向纵深的背景下，纪检监察工作
既面临着监督任务日益繁重、监督范围不断拓展的现实挑战，也迎来了数智化发展提供的前所未
有的机遇。将数智手段嵌入监督体系，既是纪检监察现代化的重要方向，也是提升监督效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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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监督方式的必然选择。

1.1 数智赋能为监督提供全覆盖的技术支撑

传统监督往往依赖于线下检查、人工巡察和个案突破，存在着周期长、范围有限、成本高等
局限。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纪检监察机关能够实现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全
链条记录、全流程监控和全要素分析，从而突破“监督盲区”和“信息孤岛”。例如，在财政资
金流向、工程项目审批、干部选拔任用等关键领域，通过建立动态数据库和实时预警模型，可以
及时发现异常动向，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漏洞”。这种技术驱动下的监督方式，使监督从
“事后问责”转变为“事中预警”，有效提升了监督的前瞻性与主动性。

1.2 数智赋能为监督提供精准化的分析能力

纪检监察工作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使监
督能够从海量信息中抽丝剥茧，识别出关键风险点和潜在腐败隐患。通过算法比对和知识图谱技
术，纪检监察机关能够将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系统中的信息进行整合，形成干部画像、风险图
谱和案件链条，从而更加科学地研判问题线索。例如，通过对公务支出报销数据与个人财产信息
进行比对，可以识别异常增值迹象。通过对政府采购流程数据的分析，可以锁定利益输送的潜在
风险。这种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判断”的转变，显著提升了监督的科学化水平。

1.3 数智赋能为监督提供了智能化的操作路径

纪检监察机关不仅要发现问题，还要提升处置问题的效率。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辅助调查取证，
帮助纪检监察干部快速整理海量资料，缩短案件办理周期。区块链技术能够确保证据的真实性与
不可篡改性，为监督执纪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数据可视化技术则能够直观展现监督结果，便于
监督成果的共享与应用。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监督的工作效率，也增强了监督的透明度
和公信力。

与此同时，还必须清醒认识到，数智赋能并不意味着“技术万能”。纪检监察工作是政治性、
政策性、法治性高度统一的工作，监督成效的关键仍然在人。技术手段再先进，如果缺乏政治定
力的把握，容易陷入唯技术化的误区。如果忽视法治规范的约束，可能带来程序风险和权利侵害。
因此，必须坚持数智赋能与政治监督、法治监督相结合，确保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政治大局，始
终遵循法治轨道。只有把“算得准”的技术与“看得透”的政治智慧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数智监
督的真正价值。数智赋能的监督现代化还在于构建长效机制。纪检监察机关要推动数智监督从试
点探索走向常态化应用，就必须在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上下功夫。一方面，要加强信息资源的整
合与共享，推动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数据打通，形成统一的监督信息平台。另一方面，要
建立健全数智监督的标准规范和安全制度，明确数据使用边界，防止技术滥用、信息泄露。

2 法治思维：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反腐败时，把法制、法治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3]。

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纪检监察工作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自觉将法治思维贯穿全过程，以制
度为根本、以法律为准绳，确保监督权力在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上运行。只有牢牢依托法治保
障，才能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既保持政治定力，又实现治理长效。

2.1 法治思维是纪检监察权力运行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强



中国法学学刊 第一期第1卷

www.shiharr.com- 45 -

调“要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手中掌握着强有力的
监督执纪执法权力，如果缺乏法治约束，就可能出现随意性、简单化甚至扩大化等问题，损害监
督的公信力。法治是公开透明的规则之治和程序之治，具有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因
而能够使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规划和生产、生活有合理预期和安全感，确
保了国家治理的公信力[4]。因此，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把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作为基本原则，
坚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每一项监督举措、每一次调查行为都经得起历史和
法律检验。

2.2 法治思维是构建制度化监督体系的关键支撑

新时代反腐败治理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坚持将科学理论与具体实
践相结合，推进反腐败实践的制度化[5]。纪检监察制度改革以来，《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
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形成了统一、权威、全面的国家监察制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明确了监察
机关的职责权限、工作程序和监督对象，也规定了对被调查人合法权利的保护措施，实现了权力
运行与权利保障的平衡。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监督权力实现了“关进笼子”的目标，避免了“权
大于法”的风险，确保了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在法治框架内稳步推进。

2.3 法治思维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的重要方式

纪检监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责时，不仅要发现和查处违纪违法问题，还要推动形成用制度管
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成事的良好局面。比如，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要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防止带病提拔、跑官要官。在财政资金监管中，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杜绝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在执纪执法中，要强化对自由裁量权的约束，
防止出现“情感执法”“选择性执法”。通过法治思维的贯彻落实，可以把监督从“运动式”治
理转向“常态化”治理，从“个案突破”转向“体系建设”，真正实现治本之效。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法治思维在监督实践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一方面，法律法
规体系需要不断完善，部分监督领域仍存在制度空白或规定模糊，容易导致执行上的差异化；另
一方面，个别监督人员在实际操作中仍可能存在“重权力、轻程序”的倾向，忽视被监督对象的
合法权利。

对此，必须从两个层面加以防范：一是持续推进法治体系建设，健全纪检监察相关法规规章，
细化操作流程，增强制度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二是加强纪检监察干部的法治教育和培训，提
升其法治素养和程序意识，做到严格依纪依法监督，防止权力失范。推动法治思维落地生根，还
需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再完善的制度如果不严格落实，也会沦为“纸上
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监督重点，建立健全制度落实的责任机制和考核机
制，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制度不折不扣地落地见效。同时，要推动党内法
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让纪检监察工作真
正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监督效能：提升治理能力的核心目标
踏上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监督既是发现问题的基本途径，更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监督效果或效益，是监督能力与
监督效力联合作用之产物[6]。监督效能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党的自我革命能否深入推进，关系到
全面从严治党能否不断向纵深发展。纪检监察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
牢牢把握监督的政治属性和根本职能，把提升监督效能作为建设新时代廉洁政治的重要目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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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监督推动高效能治理。

3.1 监督效能是党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

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监督任务更为复杂，监督范围更为广泛。腐败对经济社
会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威胁，只有强化风险防控意识，通过有效的监督加以防范，才能有效遏制
因管理漏洞、制度缺陷造成的各种风险，从而从源头上控制腐败的发生和蔓延[7]。这就需要纪检
监察机关始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政治监督摆在首位，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开展监督，确保全党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只有强化政治监督，才能保证党的理论和
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落实，才能把自我革命精神真正转化为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政治监督
的实效，正是监督效能的集中体现。

3.2 监督效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纪检监察工作要通过有
力有效的监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监督不仅要查处腐败问题，更要注重发现体制机制
上的漏洞，推动相关部门健全制度、堵塞漏洞。例如，在工程建设、金融监管、公共资源配置等
重点领域，监督不仅要查处个别违纪违法行为，还要通过案件剖析推动行业治理和政策优化，使
监督成果转化为治理成果。通过“查办一个案子、规范一个领域、教育一批干部”的连锁效应，
监督效能才能在治理层面得到充分彰显。

3.3 监督效能是人民群众切身感受的重要标尺

全面从严治党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赢得人民信任、增进人民福祉。人民群众是否感受到公平正
义、是否体会到清正廉洁，是衡量监督成效的重要标准。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人民立场，把群众
关切作为监督重点，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突破口，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
题，推动监督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监督效能的提升，归根结底要体现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

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监督效能在实践中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监督资源分散，监督合力不
足，容易出现多头监督、重复监督、空转监督的问题。二是监督方式单一，过度依赖事后问责，
前瞻性、精准性不足。三是监督成果转化不够，存在“重查处、轻治理”的倾向。这些问题如果
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削弱监督权威，影响监督效能的发挥。提升监督效能，必须在以下几个方
面着力：一是健全监督体系，推动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
监督相互贯通、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二是创新监督方式，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智手段，
提高监督的精准性和前瞻性，实现从“事后监督”向“实时监督”“嵌入式监督”转变。三是强
化监督成果运用，把监督发现的问题转化为制度设计和政策优化的动力，实现“查处一案、警示
一片、治理一域”的效果；四是提升监督队伍能力，增强纪检监察干部的专业素养和斗争本领，
使其能够真正适应新时代监督工作的高标准要求。

4 廉洁治理：优化政治生态的价值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更加突出位置，对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廉洁治理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
在要求，更是优化政治生态的根本路径。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一个领域政治生活的总体状况，
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纪检监察工作的价值，不仅在于查处个案，更在于通过廉
洁治理推动政治生态向善向好，形成风清气正、海晏河清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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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廉洁治理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取向

党的廉洁治理能力与执政水平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来源
于自我革命精神的价值滋养[8]。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雷霆之势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
蝇”一起打，持续释放从严从紧的强烈信号，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廉洁治理不仅要求坚持不
懈正风肃纪反腐，还要求推进廉洁文化建设，把纪律要求、价值导向、道德规范内化为党员干部
的日常自觉。通过制度建设的硬约束与文化引领的软力量双轮驱动，才能确保全面从严治党不断
向纵深发展，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开展。

4.2 廉洁治理是增强政治生态纯洁性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指出，决定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在因
素，外在因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9]。政治生态的好坏，
决定着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腐败是最严重的政治毒瘤，如果任其蔓延，就会侵蚀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持续保持“惩治
震慑”的高压态势。同时，更要注重治本，坚决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防止圈子文化、码
头文化滋生蔓延，努力营造既清清爽爽、又规规矩矩的同志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
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4.3 廉洁治理是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要求，
最直接、最迫切的就是要风清气正、干部清正廉洁。纪检监察工作要坚持人民立场，把整治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持续纠治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生态环保、食品药品
安全等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通过不断净化政治生态，人民
群众才能真切感受到正风肃纪反腐带来的变化，进一步增强对党的信赖和支持。

廉洁治理也要防止形式主义和短期化倾向。实践中，一些地方存在抓廉政建设“一阵风”、
走过场的问题。有的把廉洁治理仅仅理解为惩治腐败，而忽视了思想教育和文化涵养。对此，必
须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一方面要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要健全完善廉洁教育
长效机制，把廉洁文化融入日常监督、干部教育、社会治理之中。要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贯通起来，推动廉洁治理真正走向深入。廉洁治理
的关键在于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运行机制。要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压实党委主体责任和
纪委监督责任；要健全政治生态评估机制，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要推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不断深化，强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效能。特别是要将廉洁治理与政治建设紧密结合，与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真正把廉洁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把政治生态作为衡量工作成效
的重要指标。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廉洁治理才能不流于形式，而是成为优化政治生态的长期保障。

5 结语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复杂。监督作为全

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战略性制度安排，只有不断提升效能，才能真正发挥政治保障作用，确保
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回顾近年来的发展实践可以发现，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数智
赋能，为监督注入新动能，实现了从传统监督向智能监督、精准监督的转型。坚持法治思维，把
监督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使监督执纪执法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坚持提升效能，把政治监督贯穿
始终，推动监督成果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坚持廉洁治理，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涵养风清气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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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环境和社会氛围。这些探索与实践，既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也是纪检监察
工作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监督工作仍面临资源整合不够、手段运用不均、成果转化不强等现实
挑战。对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统筹运用政治监督、制度监督、数智监督
等多种方式，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监督能力与治理效能相互促进、同向发力。廉洁
兴则政治清明，政治清明则国家长治久安。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要始终保
持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增强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把数智赋能、法治保障、效能提升、廉
洁治理贯通起来，推动监督工作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全面从严治
党不断取得新的成效，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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